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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酯（PET）乳制品包装容器》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本标准规定了聚酯（PET） 乳制品包装容器的要求、 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和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聚酯（PET）为原料， 经加热、 拉伸、 吹塑或注塑等工艺加工而制成的乳制品包

装容器，罐装温度为常温罐装的塑料瓶、碗和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288 塑料制品的标志

GB/T 18006.1 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

GB/T 27591 纸碗

GB 31604.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测定

GB 31604.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脱色试验

GB 31604.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食品模拟物中重金属的测定

GB 31604.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对苯二甲酸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锑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乙二醇和二甘醇迁移量的测定

GB/T 41167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饮品瓶通用技术要求

GB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3 产品分类

根据容器的形状分为：瓶、碗、杯。

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相关规定， 不得使用回收料及受污染的原料。

4.1.2 添加剂的使用量及限量应符合GB9685的要求。

4.2 感官

4.2.1 异嗅

不得有异嗅、异味、不洁物。

4.2.2 外观

色泽正常，表面无油污，尘土、霉变及其他异物；表面平整洁净、质地均匀，无划痕，无破裂，无

穿孔；不能有明显的异物、气泡、模型缺陷、毛刺、膨胀及其他缺陷。

4.2.3 浸泡液

迁移试验所得浸泡液无浑浊、无沉淀、异嗅等感官性的劣变。

4.3 使用性能要求

4.3.1 容量偏差

实际满口容量应大于公称容量1.0%以上

4.3.2 渗漏性能

不渗漏

4.3.3 跌落性能

无破损。

4.3.4 抗压强度

大于300N。



4.4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GB 4806.7 的规定。

5 试验方法

5.1 试验条件

试样状态调节与试验的标准环境（23±2）℃进行状态调节，状态调节时间不少于 2h，并在此条

件下进行试验。

5.2 感官

在自然光或日光下目测，浸泡液按 GB4806.7 中 4.2 规定的方法检验。

5.3 容量偏差

按 GB/T27591 中的 4.3.1.2 规定的方法检验。

5.4 渗漏性能

按 GB/T27591 中的 4.4.1 规定的方法检验。

5.5 跌落性能

按 GB18006.1 中 6.8 规定的方法检验。

5.6 抗压强度

按 GB/T 27591 中 4.5 规定的方法检验。

5.7 卫生指标

按 GB 4806.7 执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牌号的原料， 同一工艺连续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每批不超过 50 万只。

6.2 出厂检验

6.2.1产品应检验合格并签发出厂报告或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6.2.3产品检验项目为 4.2 和 4.3.1、4.3.2 和 4.3.3 中的项目。

6.3 型式检验

6.3.1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投产时；

2） 改变生产工艺或使用新原料生产时；

3） 正常生产时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4） 停产三个月以后恢复生产时；

5）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6）市场监管部门提出检验要求时。

6.3.2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全部项目。

6.4 判定规则



6.4.1出厂检验的判定

每批产品出厂前必须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或出厂检验报告后方可出厂，检验项目包括：4.2 和

4.3.1、4.3.2 和 4.3.3 中的项目。

6.4.2型式检验的判定

使用性能检验结果中若出现不合格项， 则允许在同批产品中抽取双倍样品对不合格项进行复

检， 复检结果全部合格， 该批为合格， 反之则判不合格。卫生指标检验结果，若其中一项不合格，

则判该批为不合格。

7 标志、 包装、 运输、 贮存

7.1 标志

按 GB/T 16288 要求执行，并符合 GB4806.1 的规定，产品外包装上应注明产品名称、 规格、 数

量、 厂名、 厂址、联系电话、生产许可证号、执行标准、生产日期等。

7.2 包装

包装应能保证产品在运输、 贮存中不受损坏和污染。

7.3运输

在搬运、装卸、运输过程中应防止撞击、挤压、重压、 摔跌， 严防日晒、雨淋，不得与有毒、

有害、有腐蚀性、易挥发或有异味的物品混装、混运。

7.4 贮存

应贮存在通风、 阴凉、 干燥、 无化学品及无害、无有毒物品污染的仓库内，不得露天堆放，严

防日晒、雨淋，不得与潮湿地面直接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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